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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班超新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班超新材料有限公司姚自军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姚自军，性别：男，年龄：48岁，工作岗位：维修工。受伤时间：2026年5月30日，受伤地点：班超新材料有限公司兰炭装车皮带机头处，受伤部位：左手，主要原因：砸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5月30日17时30分，姚自军在公司兰炭装车皮带机检修作业操作倒链时，托辊意外脱手滑落，砸中其左手，导致其受伤，在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二、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于周俊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于周俊，性别：男，年龄：42岁，工作岗位：热修工。受伤时间：2026年6月11日，受伤地点：炼焦车间1号焦炉端台二层处，受伤部位：左手，主要原因：挤压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6月11日16时许，于周俊在炼焦车间1号焦炉端台二层处待卸钩，左手拇指放在吊钩上部夹角45°的固定活动轴内，钢丝绳收紧时，夹挤其左手大拇指，导致受伤，在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三、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高运周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高运周，性别：男，年龄：40岁，工作岗位：采购员。受伤时间：2026年6月6日，受伤地点：白灰窑回转窑场地，受伤部位：右足，主要原因：摔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6月6日9时40分许，高云周到白灰窑回转窑查看设备大小齿、轮带及托轮组使用情况，9时55分，查完设备步行至窑头方向，不慎被地上管线绊倒摔伤，在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四、第十三师公安局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第十三师公安局阿尔帕江·阿吾力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阿尔帕江·阿吾力，性别：男，年龄：27岁，工作岗位：辅警。受伤时间：2026年5月10日，受伤地点：火箭农场碧绿花园31栋3单元601室，受伤部位：右手。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5月10日2时15分，阿尔帕江·阿吾力在火箭农场碧绿花园31栋3单元601室处理警情，依法控制嫌疑人、抢夺嫌疑人手里的催泪器时，右手不慎受伤，在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五、第十三师公安局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第十三师公安局依力阿木江·玉素甫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依力阿木江·玉素甫，性别：男，年龄：27岁，工作岗位：辅警。受伤时间：2026年6月4日，受伤地点：伊州区瓜香大道王海军汽车养护中心路口，受伤部位：左上肢，主要原因：交通事故。哈密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伊州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力阿木江·玉素甫在此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6月4日9时06分，阿木江·玉素甫骑行两轮电动车，从新城小区一期前往二道湖派出所上班，行驶至伊州区瓜香大道王海军汽车养护中心路口，与车辆发生碰撞，导致其受伤，在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救治。
六、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岳晖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岳晖，性别：男，年龄：25岁，工作岗位：制氢车间副操。受伤时间：2026年6月5日，受伤地点：制氢装置地下污水槽，受伤部位：右足，主要原因：崴脚受伤。
受伤经过：用人单位陈述，2026年6月5日4时10分许，中控主操用对讲机通知关闭D102污水槽手阀，当班副操回复收到后，带领新员工岳晖到现场，在关闭阀后，返回外操室，行至压缩地下槽上方时，不慎崴脚，在第十三师淖毛湖农场医院救治。
七、张掖市旺佳机电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张掖市旺佳机电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买春鹏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买春鹏，性别：男，年龄：37岁，工作岗位：钢结构安装工。受伤时间：2026年4月6日，受伤地点：新疆奥斯兰宇有限公司二期2X135MW燃气发电装置建设项目工地，受伤部位：左足，主要原因：砸伤。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6年4月6日8时40分许，在项目工地从事空冷岛钢结构安装作业时，不慎被滑落的钢管砸中左足，导致其受伤，在伊吾县淖毛湖镇卫生院、武威市中医医院救治。
八、甘肃陇原龙禹建设有限公司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甘肃陇原龙禹建设有限公司张小平的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小平，性别：男，年龄：52岁，工作岗位：装卸工。受伤时间：2025年8月13日，受伤地点：新疆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受伤部位：左下肢，主要原因：砸伤。
受伤经过：申请人自述，2025年8月13日16时许，在新疆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在车上装卸钢结构时，被滑落的钢结构砸伤左腿，导致其受伤，在第十三师淖毛湖农场医院救治。




